
附件2-1-2

考核数据表-2.提质（A类规划学校）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

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0

年12月31日）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1

2.提质

（45分）

2.1体制

机制改革

（5分）

2.1.1办学体制机制建设

与改革创新（1分）

学校在综合办学管理、教育教学管理、学生管理

、财务与后勤管理、校园安全管理、社会服务等

方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并成效明显

。

定性评价 1
2020年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

改革创新报告。

2
2.1.2二级院系管理体制

改革（1分）

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开展二级学院改

革，向二级院系下放人、财、事权。
定性评价 1

2020年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

革报告。

3
2.1.3人事制度和绩效工

资制度改革（1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教职工绩效考核制

度，制定并实施以业绩贡献为基础、以目标管理

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绩效工

资制度，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

业绩、实际贡献等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优绩优

酬；深化教师职称制度和突出“双师型”导向的

教师考核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

完善，破除“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

、唯奖项”的顽瘴痼疾。

定性评价 1
2020年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

制度改革报告。

4
2.1.4学分制管理制度改

革（1分）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

制、学分计量制、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

辅修制、学分互认制等，实行弹性学制，参与职

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点，开展学分制管理

改革。

定性评价 1
2020年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

报告。

5
2.1.5建立健全专业结构

调整优化机制（1分）

根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

行业需求，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

机制，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定性评价 1
2020年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报

告。

6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

（7分）

2.2.1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3分）
国家、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定性评价 3

国家级高水平

专业群数

（个）

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个）

校级高水平

专业群数

（个）

2020年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报

告，包括：高水平专业群明

细表（含专业群名称、覆盖

专业、级别、立项单位、立

项时间、立项文件名称和文

号等）。
7 1 1 8

8
2.2.2“学历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试点（1分）

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优化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

定性评价 1

“1+X”证书

制度试点专业

数（个）

获取“1+X”证

书学生数

（人）

面向社会开

展“1+X证

书”培训量

（人日）

2020年“1+X”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报告，包括：

“1+X”证书试点明细表

（含证书名称、覆盖专业、

普通高职在校生、获取证书

学生数、面向社会培训人数

等）。
9 29 1096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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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提质

（45分）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

（7分）

2.2.3创新创业教育

（1分）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健全，硬件设

施完备。提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大力加强

创新创业教育，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

机融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双创教育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020年创新创业教育报告。

11
2.2.4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1分）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

进”工作方针，建立“自定目标、自立标准、自

主实施、自我诊断与改进”的自主循环提升保证

体系和可持续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和创新发展能力。

定性评价 1
2020年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诊

断与改进情况报告。

12 2.2.5线上开设课程数占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

（单位：%，1分）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开

设的课程总量，按学年填报，须与“高等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一致。其中，“线上

开设课程数”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拥有数字化

教学资源，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授课、答

疑、讨论以及提交作业和下载课件等基本教学活

动的网络课程门数；建有课程网站但不完全符合

上述条件的课程，不能计入线上开设课程。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

1

2019-2020学

年教学计划内

课程总数

（门）

2019-2020学年

线上开设课程

数（门）

2019-2020

学年线上开

设课程数占

教学计划内

课程总数比

例（%，自

动计算）

13 1318 746 56.60%

14

2.3产教

融合（9

分）

2.3.1校企合作体制机制

改革（1.5分）

探索建立政校行企共同参与的高职院校董事会或

理事会，建设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

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

学体制机制。

定性评价 1.5
2020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

革情况报告。

15

2.3.2合作平台建设

（2分）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联合办学，共同投入资金、

设备和人力资源组建职教集团或产教融合联盟，

推进实体化运作；政校行企合作共建各类技术研

发机构、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实训基地等平

台，并取得实质性成效；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

投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产业学院，协同招生培

养；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并取得实质

性成效。

定性评价 2

是否牵头成立

职教集团或产

教融合联盟

合作共建各类

技术研发机构

、培训中心、

创新中心、实

训基地等平台

数（个）

产业学院数

（个）

产学合作企

业中，产教

融合型企业

数（个）
2020年合作平台建设情况报

告。

16 是 156 5 121

17

2.3.3企业提供的校内实

践教学设备值（单位：万

元，1.5分）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

校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

业，学校有使用权）的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

原值计算。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倍，得1.5分；<所在规划

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

1.5

企业提供的校

内实践教学设

备值（万元）
2020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

教学设备值明细表（含合作

企业、设备到位时间、设备

价值、主要设备清单、使用

院系和专业等）。
18 25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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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提质

（45分）

2.3产教

融合（9

分）
2.3.4企业订单学生所占

比例（单位：%，1.5分）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指学校接受企业订单

（指用人单位与学校签订合同约定相关就业和服

务年限的订单）学生人数占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

全日制学生总数的比例。教育类等无法开展企业

订单培养的专业学生可不纳入统计范围，学校提

供相关说明，由考核专家决定是否采纳。本指标

的企业是广义上的企业，实际上指的是用人单位

。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倍，得1.5分；<所在规划

学校水平的1.3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水平的1.1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倍但≧所在规划学校水

平，得0.5分；<所在规划学

校水平，不得分。

1.5

企业订单学生

数（人）

可开展企业订

单专业全日制

学生总数

（人）

企业订单学

生所占比例

（%，自动

计算）

1.2020年企业订单学生明细

表（含专业、年级、合作企

业、订单学生数等）；

2.2020年有普通高职在校生

专业一览表（含专业、招生

数、毕业生数和在校生数

等）；3.无法开展企业订单

培养专业情况说明。

20 7123 17088 41.68%

21

2.3.5现代学徒制试点

（1.5分）

开展以“招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

双重身份、校企双主体育人、在岗培养与学校培

养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定性评价 1.5

国家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生数

（人）

省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生数

（人）

校级现代学

徒制试点学

生数（人）

普通高职在

校生数

（人）

2020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

报告，三个级别试点学生

数，不重复统计，以最高级

别计算。

22 172 293 644 17960 

23

现代学徒制试

点学生数占普

通高职在校生

数比例（%，

自动计算）

24 6.17%

25
2.3.6标准与资源开发（1

分）

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技能等级标准

、课程标准和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将行业

、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

定性评价 1

校企共同开发

标准数（个）

校企共同开发

教材数（个）

校企共同开

发课程数

（门）
2020年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标

准与资源情况报告。

26 621 30 232

27

2.4实践

教学（3

分）

2.4.1生均校内实践教学

工位数（单位：个，1分）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指学校校内实践

（实习、实训）场所进行实践教学的工位数，即

实践教学过程最基本的“做中学”单元数，按全

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水平。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

1

校内实践教学

工位数（个）

全日制学历教

育（普通高

职）在校生数

（人）

生均校内实

践教学工位

数（个，自

动计算）

2020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

细表（含实训基地名单、适

用专业、面积、实践教学工

位数等）。

28 14550 17960 0.81 

29 2.4.2实践性教学学时占

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

业占比（单位：%，1分）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占

比=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

业数/全校总专业数。

≧95%，得1分；<95%但≧

85%，得0.5分；<85%，不得

分。
1

招生专业数

（个）

招生专业中，

实践性教学学

时占总学时比

例超50%以上的

专业数（个）

实践性教学

学时占总学

时比例超

50%以上的

专业占比

（%，自动

计算）

2020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30 43 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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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提质

（45分）

2.4实践

教学（3

分）

2.4.3实习管理（1分）

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认真

落实实习组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

程中的“无协议不实习”、学生权利保障“六不

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得”等要求；

顶岗实习工作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考核评价科

学合理。

定性评价 1

1.2020年实习管理情况报

告；2.2020年实习学生明细

表（含专业、年级、时间时

间、实习学生、实习单位

等）。

32

2.5师资

队伍（10

分）

2.5.1生师比（1.5分）

生师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

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承担的教学总学时/校内专

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2号

规定要求，得1.5分。其中：

综合、师范、工、农、林、

语言、财经、政法院校达

18:1；医学院校达16:1；体

育、艺术院校达13:1。生师

比每高1扣0.1分，最低得0分

。

1.5

专任教师数

（人）

2019-2020学年

聘请校外教师

承担的教学总

学时（学时）

2019-2020

学年校内专

任教师人均

教学学时数

（学时）

2020年普通

高职在校生

数（人）
1.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名

、教工号、院系、专业、

2019-2020学年教学学时数

等）；2.校外教师一览表

（含姓名、教工号、单位、

授课院系、专业、2019-

2020学年教学学时数等）。

33 802 185233.5 293.07 17960

34
生师比（自动

计算）

35 12.52 

36

2.5.2“双师型”专业课

专任教师占比（1.5分）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是指同时具备中级以

上教师资格和行业能力资格，从事高职教育工作

的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2019年达75％,2020-2021年

达80%。达到年度要求得

1分，每高于年度要求1％，

增加0.2分，最高得1.5分；

每低于年度要求1%，扣

0.2分,最低得0分。

1.5

校内专业课专

任教师数

（人）

“双师型”专

业课专任教师

数（人）

“双师型”

专业课专任

教师占比

（%，自动

计算）

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

（含院系、专业、教师姓名

、教工号、是否为“双师型

”教师、取得“双师型”资

格时间、符合“双师型”教

师认定要求情况等）；2.学

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

、要求等政策文件。
37 685 598 87.30%

38 2.5.3三年以上行业企业

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

的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

（单位：%，1.5分）

累计值。

≥20%，可以得1分。低于

20%，每低1%减0.2分，最低0

分；高于20%，每高1%加0.1

分，最高得1.5分。

1.5

校内专业课专

任教师数

（人）

三年以上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

或实习实践经

验的专业课专

任教师数

（人）

三年以上行

业企业工作

经历或实习

实践经验的

专业课专任

教师比例

（%，自动

计算）

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包

括：院系、专业、教师姓名

、教工号、行业企业工作经

历或实习实践经验时长

（年）等。

39 685 372 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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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提质

（45分）

2.5师资

队伍（10

分）

2.5.4年度到企业实践锻

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单

位：%，1.5分）

年度有10%的专任教师到企业

实践，得1分。低于10%，每

低1%减0.1分，最低0分；高

于10%,每高1%加0.1分，最高

得1.5分。其中，年度连续到

企业实践3个月以上的，每5

人另加0.1分，总分不超过

1.5分。

1.5

专任教师数

（人）

年度到企业实

践锻炼专任教

师数（人）

年度到企业

实践锻炼专

任教师所占

比例（%，

自动计算）

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名、

教工号、院系、专业、是否

到企业实践锻炼、实践锻炼

时间、实践锻炼企业名称

等）。
41 802 224 27.93%

42 2.5.5企业兼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占比（单位：%，1

分）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兼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专业课总课时。

≥25%，可以得1分；低于

25%，每低2%减0.1分，最低

得0分。
1

2019-2020学

年专业课总课

时（学时）

2019-2020学年

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课课时数

（学时）

2019-2020

学年企业兼

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占比

（%，自动

计算）

1.企业兼职教师一览表（含

姓名、教工号、单位、授课

院系、专业、2019-2020学

年专业课课时数等）；

2.2019-2020学年专业课课

时明细表（含专业、专业课

总课时、授课教师数等）。
43 406413.49 146002.5 35.92%

44
2.5.6教师队伍建设标志

性成果（3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取

得的标志性成果。成果包括：教师师德建设工作

取得的成效；引进或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高层次

（技能）人才项目，教师队伍方面获得的荣誉，

10名优秀教师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教师队伍

水平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3 标志性成果。

45

2.6人才

培养质量

（6分）

2.6.1应届毕业生当年创

业率（单位：%，1分）

≧5%，得1分；<5%但≥3%，

得0.5分；<3%，不得分。
0.5

普通高职应届

毕业生数

（人）

其中：创业毕

业生数（人）

应届毕业生

当年创业率

（%，自动

计算）

2020年应届毕业生创业情况

表（含专业、应届毕业生总

数、创业毕业生数等）。

46 4820 162 3.36%

47
2.6.2毕业生满意度（单

位：%，2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

果为准。

≧90%，得2分；<90%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不得分

。没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

收率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

2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2021

年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跟踪调查结果为准。存在以

下情况之一的学校，学校“

创新强校工程”相关指标考

核分数为0分：1.电子邮箱

有效的教师或毕业生数<该

群体人数的80%；2.电子邮

箱有效的雇主数<（2020年

有毕业生的专业数×10），

就业比较集中的特殊专业除

外；3.专任教师或毕业生满

意度调查回复率<20%；4.雇

主满意度调查回复率<10%。

48 95 49.1

49
2.6.3雇主满意度（单

位：%，1.5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

果为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75%，

得0.5分；<75%，不得分。没

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

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1.5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50 89.60 23.81

51
2.6.4教师满意度（单

位：%，1.5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

果为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75%，

得0.5分；<75%，不得分。没

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

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1.5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52 98.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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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提质

（45分）

2.7人才

培养工作

标志性成

果

（5分）

2.7.1人才培养工作标志

性成果（5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

标志性成果。成果包括：获得的项目或荣誉，10

名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5 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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